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公务车维修资格采购邀请询价需求说明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项目名称：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公务车维修资格采购
采购单位：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
项目预算：79000 元
服务期限：1 年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）
采购内容：学校公务车（大巴、中巴、商务车、轿车）的维修、保养、洗车及美容服务，含代办车辆年审等配套服务。
	序号
	名称
	最高限价
	价格占比
	我方报价
	备注

	1
	车辆维修工时费
	[bookmark: _GoBack]80
	50%
	
	车辆维修工时费最高限价为80元/工时

	2
	商务车洗车费
	40
	20%
	
	洗车费、美容费、其他服务费不高于市场价

	3
	中巴车洗车费
	80
	20%
	
	

	4
	小车打蜡
	260
	5%
	
	

	5
	室内清洗
	260
	5%
	
	

	报价合计
	
	



二、核心服务要求
具备一级、二级车辆维护保养能力，可承接大巴、中巴、商务车、轿车各类维修业务。
提供24 小时临时故障处理 + 深圳市内免费拖车服务（含节假日）。
含常规洗车、车辆打蜡、室内清洗等美容服务，及代办车辆年审相关服务。
需具备维修大巴车的专属场地及对应资质。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。
近 3 年经营活动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。
持有有效期内二类及以上汽车维修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或备案状态正常的二类及以上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证明。
本项目禁止转包、违法分包。
四、报价要求
按指定表格报价，含车辆维修工时费、商务车 / 中巴车洗车费、小车打蜡、室内清洗5 项，报价含全部税费，不得高于对应最高限价及市场价。
报价有效期：自报价截止日起 30 天。
报价单需加盖公司公章，格式合规。
五、需提交资料
加盖公章的报价单；
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二类及以上维修资质证明（证书 / 备案截图，加盖公章）；
供应商基本情况表；
类似项目业绩证明（如有）。
